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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學概要》

試題總評

109年普考保險學試題看似基本，但實則不易輕易下筆。考生須具統整能力，方可獲高分。 
第一題保險商品之特徵，雖未曾出現在國家考試，但若了解保險商品其實就是保險契約，則可順

勢透過保險契約之性質或基本原則，統整出保險商品之特徵。

第二題考要保書、保險單、暫保單及批單之定義，屬名詞解釋，多數考生應可從容作答。

第三題保險監理之目的，此題107年普考曾有相關命題，金融業屬高度監理之行業，相關監理命題

本就屬考試重點，只是內容略顯多，拿滿分恐須費番功力。

第四題考保險指標定義及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定義及承保範圍，雖非熱門重點，但對保險學有付

出心力準備之考生，應可獲得不錯的成績。

一、保險商品有別於一般商品，請說明其特徵為何？（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考保險商品之特徵，屬統整型考題。考生可從保險契約之性質及基本原則切入，即可分析出

保險商品有別於一般商品之特徵。

考點命中 《高點保險學(概要)》，高點文化出版，李慧虹編著，頁3-4至3-9及7-10至7-12。 

答： 
保險商品之特徵，說明如下： 

保險商品與一般商品同具有使用價值。保險商品滿足消費者移轉風險，彌補損失之需求。如財產保險彌補財產

標的損失後恢復原狀的費用需求；死亡保險彌補喪葬費用和遺屬生活需求、年金保險滿足消費者生存時之資金

需求等。 

與一般商品相較，保險商品具有之特徵，扼要述明如下：  

(一)與一般商品相較

1.保險商品是無形商品

一般實物商品是有形商品，看得見、摸得到，消費者可根據自身偏好，做出決定。保險商品係無形商

品，消費者僅能依據保單條款(樣本)及保險業者之說明，來決定投保與否。

2.保險商品是保險契約

保險就法律上而言，係一契約行為。消費者決定購買後，及與保險人簽訂保險契約，確認雙方的權利及

義務、責任等。是以，

(1)保險商品(即保險契約)係雙方互相給付、互相取得利益之行為，具有償契約之性質；

(2)保險人之給付繫於保險事故之發生，故其具條件契約及射倖契約之性質；

(3)而基於上述性質，保險契約於訂立時，消費者所提供有關保險標的之資料，實屬保險人決定承保與否

的重要考量依據，故其具最大誠信契約性質；

(4)消費者個人行為或品行或職業，亦會影響保險事故發生之機率大小及嚴重程度，故保險商品具屬人性

質。

(二)與金融產品相較

與股票、債券、存款等金融商品一樣，保險也屬於金融商品，但保險與其他金融商品相較，保險商品具有

下列之特徵：

1.對一般投資者言，只要知道存款本金和利率、股票的買價和賣價、債券的票面價格和利率，就可計算其

收益率。而保險涉承保範圍多寡、保險金額大小、損失發生機率及嚴重程度、除外責任等保險條件，要

保人很難明確計算成本和收益。

2.保險本質是移轉風險之金融商品，與一般投資者在買賣股票和債券等金融商品時，係以承擔一定的風險

作為代價，期冀獲取更大的收益，在購買時之態度與動機是不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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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何謂要保書、保險單、暫保單、批單及批註，請分別說明其意義。（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係考保險學之專有名詞定義，其均屬保險契約之內容。看似基本，但若觀念不是十分清晰，

拿滿分並非容易。 

考點命中 《高點保險學(概要)》，高點文化出版，李慧虹編著，頁5-10及7-34。 

 

答： 
(一)要保書：要保人以其要保之意思，向保險人提出時所作之書面意思表示。就保險契約成立之概念言，要保

書即要保人對保險人提出之要約，經保險人同意後，簽發保險單或暫保單，視為承諾。 
(二)保險單：保險契約之核心，具體載明保障項目及當事人雙方之權利、義務及責任。保險單之內容，主要包

括聲明事項、協定承保事項、條件事項及除外或不保事項等。保險法第43條規定，保險契約，應以保險單

或暫保單為之。 
(三)暫保單：保險契約訂立時，保險人對要保人所作之臨時書據，亦即簽發正式保險單前之臨時保險單，證明

保險人在正式保險單簽發前所負之責任範圍。 
(四)批單(或批註)：保險契約訂立時或訂立後，經雙方當事人同意，用以補充或變更原有保險契約內容之條

款。通常附註於保險單空白處，或以印就之條文加貼於保險單上，而成為保險契約內容的一部分。 
 
三、政府對保險業之經營予以必要之監督管理，請問其目的為何？請闡述之。（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係考保險監理之目的，宜從保險經營之未來性、保險交易之不對稱性、保險價格之預測性及

社會目標之促進實現論之。本題屬考古題，90及100年高考、107年普考均曾考過。 

考點命中 《高點保險學(概要)》，高點文化出版，李慧虹編著，頁11-4至11-6。 

 

答： 
政府監理保險業主要理由有四： 
(一)確保保險業清償能力之健全：政府對於保險市場之監理，首要目標係維持保險人清償能力之健全，因保險

產品之價值在於保險人未來之承諾，一般消費者無法自行評估或監督保險人之清償能力，其清償能力必須

受到嚴格之管制，以穩定社會大眾之信心。若保險人無法實現補償責任，保戶可能因意外損失而陷入經濟

困境，因此保險人之清償能力，須特別受到政府之監督。 
(二)補正保險交易資訊之不對稱：保險人與保戶對於產品之知識並不對等，為避免保險人妄加欺騙或不公平對

待，因此須仰賴監理機關介入。 
(三)保障消費者權利：由於保險價格決定於成本發生之前，因此保險產品之價格須仰賴統計資料與預測技術。

對於個別消費者而言，幾乎不可能擁有決定價格所需之資料與預測技術。倘若保險人聯手抬高價格，消費

者將增加額外負擔；反之，若是保險人彼此殺價競爭，消費者雖然支出低廉保費，但是卻可能面臨保險人

無力清償之危險。政府介入監理保險價格，不僅保障消費者之權益，另一方面亦有助於維持保險市場之交

易秩序。 
(四)社會目標之促進與實現：政府基於社會政策之目的，借助於保險制度，最終可能因此介入保險市場之運

作。政府之介入市場，除影響保險之需求與供給數量外，同時亦左右產品之價格，尤其是強制性保險，政

府為顧及人民之購買能力，往往抑制保險費率之調升幅度，或是對於高危險群之保費設定上限，以避免消

費者因財力不足而無法購買保險。 
 

四、(一)請說明保險之投保率、普及率、保險密度及保險滲透指標之意義。（12分） 

(二)何謂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我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承保範圍有那些？（13分） 

試題評析 
本題分二小題，第1小題係考保險相關指標定義；第2小題則考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定義及承保範

圍。本題屬基本考題，考生如在備考過程中曾有讀過，則應可得分。 

考點命中 
《高點保險學(概要)》，高點文化出版，李慧虹編著，頁3-14範題精選五，頁15-4至15-5及頁15-11 
範題精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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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一)投保率、普及率、保險密度及保險滲透度之意義，說明如下： 

1.投保率 = 保險契約數 ÷ 全國人口數；意謂平均每一人口持有之契約張數。 
2.普及率 = 保險金額 ÷ 國民所得；意謂每一元所得所獲之保額保障。 
3.保險密度 = 保費收入 ÷ 全國人口數；意謂每人平均支出之保險費。 
4.保險滲透度 = 保費收入 ÷ 國內生產毛額；意謂保險業對該國經濟之貢獻程度。 

(二)關於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定義及承保範圍，說明如下： 

1.定義：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1條規定，為使汽車交通事故所致傷害或死亡之受害人，迅速獲得基本保

障，並維護道路交通安全，特制定本法；同法第7條規定，因汽車交通事故致受害人傷害或死亡者，不論

加害人有無過失，請求權人得依本法規定向保險人請求保險給付或向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

金 (以下簡稱特別補償基金) 請求補償。是以，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主要提供受害人基本保障，以維護道路

交通安全。 
2.承保範圍：如上(同法第7條)，承保範圍為受害人體傷或死亡，賠償基礎為無過失(不論加害人有無過

失)，但考慮道德風險及保費負擔，係採限額賠償。 
 




